
106年度台覆字第9號

被付懲戒人　姚昭秀　女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送達地址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上列被付懲戒人因違反律師法事件，對於

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中華民國106年1月13日

之決議（105年度律懲字第24號），請求覆

審，本會決議如下：

主　文

原決議撤銷。

姚昭秀應予警告。

事　實

一、�被付懲戒人姚昭秀為社團法人台北律師

公會所屬執業律師，於民國104年9月24

日受董○○燕委任擔任臺灣臺北地方法

院檢察署104年度偵字第22459號傷害案

件之告訴代理人，然未於刑事告訴狀中

載明被付懲戒人為告訴代理人，僅將其

律師事務所人員列為送達代收人，並以

律師事務所地址為送達地址。被付懲戒

人於105年2月17日收受前開委任事件之

不起訴處分書（下稱系爭處分書），遲

至105年2月23日17時25分始寄送董○○

燕，董○○燕於同年3月2日收受。董

○○燕因而誤以其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

中正一分局仁愛路派出所（下稱仁愛路

派出所）領取系爭處分書之日期即105年

2月22日，為計算再議期間之基準，並於

同年月26日提出再議，經臺灣高等法院

檢察署認其再議逾期而不合法。二、案

經社團法人台北律師公會移付懲戒，由

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認被付懲戒人違反

律師法第32條第2項、律師倫理規範第26

條第2項規定且情節重大，決議為申誡處

分，被付懲戒人不服，請求覆審，經原

懲戒委員會函送到會。

理　由

一、�被付懲戒人請求覆審意旨略以：被付懲

戒人已與董○○燕成立調解，並經董

○○燕向台北律師公會撤回申訴，應有

民事訴訟程序撤回起訴效力之援用。伊

於收受系爭處分書後，即指示助理以電

話通知董○○燕，但因董○○燕未接聽

電話而未果。伊助理係於105年2月22日

以雙掛號方式寄送系爭處分書至董○○

燕戶籍地址，非原決議書認定之同年月

23日。伊於受委任期間雖曾至董○○燕

北投處所開會，然伊不知該處明確地

址，故無法將系爭處分書寄送該處。董

○○燕於105年2月22日收受系爭處分書

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決議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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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，逕自提出再議，未予被付懲戒人提

供法律意見之機會，不應將逾期之風險

全部責由被付懲戒人負擔。況伊於受任

期間，曾與證人開會，故能清楚評估該

案並無再議空間，縱聲請再議亦無可能

成立。乃請求撤銷原決議等語。

二、�按律師對於受委託、指定或囑託之事

件，不得有不正當之行為或為違反其業

務上應盡之義務。律師應依據法令及正

當程序，盡力維護當事人之合法權益，

對於受任事件之處理，不得無故延宕，

並應及時告知事件進行之重要情事。律

師法第32條第2項、律師倫理規範第26條

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律師有違反律師

法第32條規定之行為者；或違背律師倫

理規範，情節重大者，應付懲戒，此觀

律師法第39條第1款、第3款規定甚明。

被付懲戒人受董○○燕委任擔任告訴代

理人，惟未於告訴狀表明其為告訴代理

人，亦未提出委任狀，僅於告訴狀載明

其律師事務所人員王○宗為送達代收

人，並以其律師事務所地址為送達處

所。系爭處分書於105年2月17日送達被

付懲戒人之律師事務所，被付懲戒人遲

至同年月23日以郵務方式寄出，致董

○○燕於同年月26日提出再議，經臺灣

高等法院檢察署認其再議不合法。有刑

事告訴狀、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函、國

內快捷／掛號／包裹查詢、委任契約

書、不起訴處分書等件為證。被付懲戒

人違反律師法第32條第2項、律師倫理規

範第26條第2項規定且情節重大，應堪認

定。被付懲戒人雖稱其助理曾多次以電

話聯繫，因董○○燕均未接聽致無從告

知云云，惟被付懲戒人為執業律師，深

諳再議期間規定及遲逾提出再議之法律

效果，其復自承受任期間曾至董○○燕

北投住處瞭解案情，則被付懲戒人於無

法以電話聯繫董○○燕時，未思以其他

方式及時通知董○○燕，反遲至再議期

間屆滿前一日（105年2月23日）始郵寄

董○○燕未實際居住之臺北市中正區泰

安街處所，自難卸免其責。且觀諸卷附

國內快捷／掛號／包裹查詢，系爭處分

書交寄時間為105年2月23日17時25分，

非如被付懲戒人抗辯之105年2月22日。

系爭處分書於105年2月17日送達被付懲

戒人律師事務所時即生送達效力，被付

懲戒人負有及時轉交董○○燕之義務，

俾免遲逾再議期間，尚不得以董○○燕

於105年2月22日至仁愛路派出所領取系

爭處分書，並自行提出再議為由，解免

其受任義務之履行。又再議能否成立，

非律師受任義務應否履行之前提，被付

懲戒人以董○○燕之再議無可能成立為

由置辯，亦無可取。另依律師法第40條

規定，律師應付懲戒者，係由高等法院

或其分院或地方法院檢察署、主管機

關、律師公會送請律師懲戒委員會處

理。至一般民眾向台北律師公會提出申

訴，僅是促使該公會依其所訂「會員違

反風紀案件處理程序」處理其會員違反

倫理風紀案件。被付懲戒人以董○○燕

已撤回申訴為由，主張援用民事訴訟程

序撤回起訴規定，尚乏依據。

三、綜上所述，原決議以被付懲戒人有違

反律師法第32條第2項、律師倫理規範第26條

第2項之應付懲戒事由。惟審酌其行為及造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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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影響，事後已與董○○燕成立調解，及董

○○燕已撤回申訴等情狀，原決議予以申誡

處分，尚嫌過重，被付懲戒人以此為由請求

覆審，為有理由，原決議應予撤銷，爰依律

師法第39條第1款、第3款、第44條第1款規

定改處被付懲戒人警告，並決議如主文。

中華民國106年8月30日

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

委員長　蔡鴻杰

委　員　�袁靜文、段景榕、李英勇、盧彥如

施良波、林永義、王惠光、蔡金保

金　鑫、黃雅萍、廖義銘、林國彬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書記官　石于倩

中華民國106年8月31日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

106年度台覆字第11號

被付懲戒人　陳宏義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住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居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上列被付懲戒人因違反律師法事件，對於

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中華民國106年3月31日

決議（104年度律懲字第17號、104年度律懲

字第23號），請求覆審，本會決議如下：

主　文

原決議應予維持。

事　實

一、�被付懲戒人陳宏義為社團法人高雄律師

公會所屬之律師，於民國98年透過坐落

門牌號碼高雄市大同二路○○號之法○

聯合事務所，受林○原委任擔任臺灣高

雄地方法院檢察署（下稱高雄地檢署）

100年度偵字第**號（99年度他字第***

號）偽造文書案件之告訴代理人，於受

任期間，被付懲戒人未遵期到庭執行職

務，且未與當事人就案情為適切討論，

案經社團法人高雄律師公會認有違反律

師倫理規範第26條第2項之規定，依律師

法第40條第2項規定移付懲戒。

二、�被付懲戒人於102年7月25日凌晨0時30

分至4時30分許止，在臺南市海安路三段

「綠宴PUB」內，飲用啤酒及威士忌等酒

類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已超過每公升

0.25毫克，仍駕駛車牌號碼P2-783號輕

型機車上路行駛，於臺南市北區公園路

385號前，經警攔停檢查，測得吐氣所含

酒精濃度高達每公升0.53毫克，涉犯刑

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

駛動力交通工具罪，由臺灣臺南地方法

院檢察署以102年度速偵字第538號聲請

簡易判決處刑，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

（下稱臺南地院）以102年度交簡上字第

148號判處有期徒刑四月確定。臺灣臺南

地方法院檢察署認被付懲戒人有違反律

師法第39條第2款前段規定，移付懲戒。

三、�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認被付懲戒人上開

二件行為，違反律師倫理規範且情節重

大、及有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，依律師

法第39條第3款、第2款、第44條第3款

規定，決議予以停止執行職務參月，被

付懲戒人請求覆審，由原懲戒委員會函

送到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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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　由

一、�被付懲戒人請求覆審理由書略謂：

（一）98年受林○原委任部分，確有疏

漏及不周延之處，但因未接到平信傳票

及事務所遷移，致未能到庭執行職務，

且因罹患雙相性情感性疾患（躁鬱症）

所致，有堪宥恕之情事。（二）102年酒

駕部分，坦承違反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

第1款之規定，且經判決確定，但請求從

輕懲戒等語，並提出和解書到會。

二、�關於被付懲戒人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第26

條第2項規定部分：

（一）�上揭事實，為被付懲戒人所不否

認，惟本件所應審究者，厥為：被

付懲戒人執行律師職務時是否遵

守律師法、律師倫理規範，若有

違反，其違背律師法及律師倫理

規範之情節是否重大。查：1.依原

懲戒委員會向高雄地檢署調取之

100年度偵字第**號（99年度他字

第***號）偽造文書案件全案卷宗

查核結果，被付懲戒人於提出告

訴狀及委任狀之後，於99年3月11

日開偵查庭，並未到庭執行職

務，檢察事務官詢問告訴人本人

何以被告之住址均傳不到，告訴

人答稱該地址係律師提供，會再

陳報。嗣後被付懲戒人並未出具

任何書狀陳報被告之確實住居

所，而由地檢署自行調閱相關民

事卷證及函詢財團法人台灣經濟

技術研究院被告之確實住址後，

案件於99年11月25日報結，改分

100年度偵字第**號，並於100年5

月25日偵查終結為不起訴處分，

不起訴處分書於100年6月8日掛號

寄達林○原。上開偵查期間，被

付懲戒人除提出告訴狀及委任狀

外，均未見被付懲戒人出庭，也

未具狀陳報被告確實住址，且被

付懲戒人亦未陳報律師事務所地

址變更之情事，核無不合。2.按

「律師應依據法令及正當程序，

盡力維護當事人之合法權益，於

受任事件之處理，不得無故延

宕，並應即時告知事件進行之重

要事項。」律師倫理規範第26條

第2項定有明文。本件被付懲戒人

請求覆審理由雖辯稱可能高雄地

檢署以平信寄出開庭通知書，寄

送過程若有遺失，致其無法到庭

行使職務云云，惟依上開卷證資

料所示，林○原於99年3月11日到

場開庭，且知悉被告住址不正確

須另行陳報，則被付懲戒人依上

引律師倫理規範第26條第2項之規

定，應盡力維護當事人之合法權

益，理當遵期出庭，縱令當次未

能出庭，亦應立即向地檢署陳報

被告正確住址，以利案件之進

行，卻自99年3月11日開庭至100

年5月25日偵查終結前，長達一年

二月期間，均未見被付懲戒人陳

報相關資料，甚至事務所地址遷

移變更亦未向地檢署陳報，致無

法收受本件之不起訴處分書，並

將不起訴處分之重要事項告知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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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人，顯有無故延宕之情事，且

情節非輕。3.被付懲戒人雖提出

和解書到會，惟核閱和解書之日

期為106年9月23日，與本件發生

時間相距七年之久，且依和解內

容所述，被付懲戒人仍未就其為

盡力維護當事人權益之事，有何

悔悟之意，故和解書對決議結果

並無影響。

（二）�依上所述，被付懲戒人違反律師

倫理規範第26條第2項之規定且情

節重大，而有律師法第39條第3款

之懲戒事由，被付懲戒人雖稱其

罹患雙相性情感性疾患（躁鬱

症）所致，有堪宥恕之情云云。

惟被付懲戒人於原懲戒委員會詢

問時，就本件受任期間及偵查階

段依法應履行之職務事項，記憶

模糊，陳述矛盾，與其病情並無

關連性，被付懲戒人請求覆審，

並無理由。

三、�關於被付懲戒人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

工具罪部分：1.被付懲戒人對於臺南地

院102年度交簡上字第148號刑事判決判

處有期徒刑肆月確定，不爭執，僅以酒

駕者多以懲戒警告處分云云，為請求覆

審之理由。2.查，依臺南地院102年度交

簡上字第148號刑事判決所載，被付懲戒

人於本案發生之前，98年間已有一次酒

後騎機車案件，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

98年度審交簡字第4915號判決判處罰金

新臺幣五萬元確定，足證被付懲戒人並

非初犯，且知悉不得飲酒駕車上路之規

定。3.再參諸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

款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，於102

年5月31日增訂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

公升0.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.05%

以上」規定，同年6月11日公布施行，並

於同年6月13日生效，被付懲戒人為執業

20年之律師，基於執行律師職務，對於

法律修正應較常人更敏銳，且瞭解修法

之立法意旨，上開確定判決亦以被付懲

戒人不得以不知法律修正作為減輕其刑

之理由，足認被付懲戒人惡性非輕。原

懲戒處分，並無過苛，被付懲戒人請求

覆審亦無理由。

四、�綜上所述，本件被付懲戒人請求覆審理

由並無可採，原決議認被付懲戒人違反

律師倫理規範第26條第2項且情節重大，

以及有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，依律師法

第39條第3款、第2款，第44條第3款規

定，決議予以停止執行職務參月，核無不

當，原決議應予維持，爰決議如主文。

中華民國106年9月27日

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

委員長　施良波

委　員　�袁靜文、段景榕、李英勇、盧彥如

林永義、王惠光、蔡金保、金　鑫

黃雅萍、廖義銘、林國彬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書記官　石于倩

中華民國106年10月2日

全 國 律 師

4月號／124


